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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重

大合同，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4年 3月 3日起停牌。按照相关规定，经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4年 3月 4日起复牌。 

一、合同签署情况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90%）——成都天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保节能”）与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华化工”）

于 2014 年 3月 3日签署了《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5万吨/年热法氯化铵

项目机电设备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7,400.00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合同对方情况 

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衡阳市珠晖区金甲岭，法定代表

人：刘常松，注册资本：5178.75 万元人民币，主要生产经营碳酸氢钠（小苏

打）、氯化铵、工业盐、碳酸氢铵等产品。裕华化工主要利用当地丰富的岩盐资

源，采用复分解方法生产小苏打，并回收氯化铵和工业盐。 

2、裕华化工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也未发

生类似业务。 

3、履约能力分析  

裕华化工，是一家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具有良好的信誉，较大的经营规模

和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合同以双方已经签订的《关于联合实施热法氯化铵项目的排他性合作框

架协议》(详情请见巨潮网 2014年 2月 19日公司 2014-008号公告)为基础，经

友好协商，就“15 万吨/年热法氯化铵技术的示范项目”的建设达成一致意见

签订本合同。 

1、合同当事人：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2、工程名称：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5万吨/年热法氯化铵项目机电

设备总承包；  

3、承包范围：按照合同规定，裕华化工委托天保节能提供的机电设备，采

用批量采购分批提货的方式，最终结算以实际供货的补充协议/合同为准； 

4、合同价格：人民币 7,400.00万元； 

5、付款方式： 

（1）预付款： 

合同签订后裕华化工根据每批次签订的补充协议支付天保节能相应协议总

价的 30%做为预付款。 

（2）提货款： 

每批设备具备发货条件，天保节能书面通知裕华化工进行工厂预验收。如

预验收合格，天保节能提供所有的出厂资料给裕华化工，裕华化工将把上述文

件视为产品的一部分予以接收，同时天保节能提供每批协议总价格 100％的含

税发票，裕华化工支付该批设备协议总价格的 60%给天保节能。 

（3）质保金： 

每批设备协议总价的 10%定义为质保金。如设备在质保期内未发生因天保

节能原因引起的影响裕华化工正常使用的问题，在质保期满后七个工作日内，

裕华化工将该批设备协议总价的 10%的质保金给天保节能。 

6、合同工期：具体设备的工期在补充协议中约定； 

7、验收标准：根据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裕华化工提供的技术条件

及要求进行验收； 

8、质量保证期限，质保期为天保节能交货后十二个月； 

9、合同生效：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10、合同条款的其他约定；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21.71%，本合同如顺利履行

将有利于拓展公司产品的市场销售，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会产生积极影响。合

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主形

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双方义务、付款方式、检验和验收，以及遭遇不可抗

力时责任归属等做出明确约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热法氯化铵项目机

电设备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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